
问才bt某矿安全监察局文件

冀煤安监〔2020〕 12 号

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河北省煤矿“一边三防”
专项监察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监察分局，各产煤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开漆集团、冀中能源

集团：

按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一通三防”专项监察

的通知》（煤安监监察〔 2020 〕 2 号）要求，结合河北省煤矿实

际，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经与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协商，制定了《河

北省煤矿“一通三防”专项监察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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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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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煤矿“一边三防”专项监察工作方案

按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一通三防”专项监察

的通知》（煤安监监察〔 2020 〕 2 号）要求，河北煤矿安监局、

省应急管理厅决定对全省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矿井开展“一通三防”

专项监察。结合河北省煤矿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围绕查大系统、治大灾害、控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

坚决遏制“一通三防”事故发生，强力推进煤矿“零超限” “零

突出”“零自燃”“零煤尘爆炸”目标管理，以落实“一通三防”

管理能力建设、矿井通风管理、瓦斯防治、安全监控系统运行、

矿井防灭火措施、煤尘防治措施等情况为主要检查内容，深入发

现煤矿“一通三防”方面存在的深层次、规律性问题和薄弱环节，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煤矿企业进一步做好“一通三防”

工作，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组织领导

本次专项监察由省局统一领导，河北煤矿安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周德提任组长。分六个检查组，分别由党组成员、副局长刘

正林，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牛银海，各监察分局局长任组长，省

局、省应急管理厅、监察分局、市应急管理局有关人员组成。

（一）第一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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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刘正林

成员：王庆林、马小冬、杨鹏，省应急管理厅 1人，监察分

局“一通三防”专业人员 3-5人。

（二）第二组

组长：牛银海

成员：檀新忠、李龙军、王宏字，省应急管理厅 1人，监察

分局“一通三防”专业人员 3-5人。

（三）第三组

组长：高有身

成员：郎郭监察分局有关人员，甘~郭市应急管理局 1-2人。

（四）第四纽

组长：安建斌

成员：冀中监察分局有关人员，邢台市应急管理局 1-2人。

（五）第五纽

组长：刘梅章

成员：冀东监察分局有关人员，属地应急管理局 1-2人。

（六）第六纽

组长：李谨

成员：张家口监察分局有关人员，属地应急管理局 1-2人。

三、时间安排

本次“一通三防”专项监察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 1月 31 日至2月 16 日，煤矿对照监察内容开展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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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形成自查报告。

第二阶段： 2月 17 日至6月 30 日，各组分别开展监察，具体监

察矿井和时间各组自行确定。

四、监察矿井

本次专项监察共 49 处煤矿，其中省局组织监察 12 处，分局

组织监察 37 处。

第一组（ 7处）：大淑村矿、大社矿、新屯矿、牛儿庄矿、

羊东矿、九龙矿、陶二矿。

第二组（ 5处）：东庞矿东庞井、唐山矿、钱家营矿、承德

鑫发矿、兴隆县平安矿。

第三组（ 13处）：辛安矿、梧桐庄矿、万年矿、云驾岭矿、

新三矿、孙庄矿、郭二庄矿一坑、郭二庄矿二坑、天成矿、旭源

矿、戎利矿、豆武矿、前岭矿。

第四组（ 13处）：邢东矿、东庞矿北井、邢台矿、邢台矿西

井、东庞矿西庞井、葛泉矿葛泉井、章村矿四井、葛泉矿东井、

奇胜矿、劳武矿、邢盛矿、宏政矿、丰达矿。

第五组（ 7处）：吕家坊矿、东欢垃矿、范各庄矿、林西矿、

荆各庄矿、兴程矿、秦能一矿。

第六组（ 4处）：单侯矿、阜平矿、红土湾矿、鑫发矿一井。

五、监察内容

（一）“一通三防”管理能力建设情况。煤矿企业是否按规

定建立专门机构和队伍，配备相应安全、技术管理人员，人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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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能力是否满足矿井实际需要。应当进行瓦斯抽采的煤矿是否

有负责瓦斯抽采的机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是否建立专门的防突

机构和队伍，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煤矿企业是

否建立健全符合规定的瓦斯检查、防灭火、防尘、测风、瓦斯超

限分析预警、通风仪器仪表维护调校以及综合防突措施的实施、

检查、验收、审批等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防突工、监测工、

放炮工及瓦斯检查工等特殊工种配备是否满足要求并持证上岗。

总工程师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各项制度和岗位责任制是否

落实。

（二）矿井通风管理情况。矿井通风系统是否稳定可靠，生

产水平和采（盘）区是否实行分区通风，采（盘）区进、回风巷

是否贯穿整个采（盘）区。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采容

易自燃煤层矿井以及低瓦斯矿井开采煤层群和分层开采采用联

合布置的采（盘）区是否设置专用回风巷。采掘工作面是否独立

通风，突出矿井采掘工作面回风是否直接进入采区专用回风巷且

不切断其他采掘工作面唯一安全出口。是否存在违规串联通风、

微风、循环风作业的情形。风门、风墙、密阅、风机等主要通风

设施、设备是否按规定管理和设置。是否采用压风、局扇等方式

稀释隅角瓦斯。

（三）瓦斯防治情况。是否按规定开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应当进行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的煤矿，鉴定完成前，是否按照突

出矿井管理。是否开展地质预测预报工作，掘进工作面设计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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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按规定编制地质说明书，说明工作面瓦斯地质特征等情况，并

报矿总工程师批准；掘进的地质因素不确定时，是否采取物探、

钻探等手段开展地质探测工作。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是否

按规定测定瓦斯含量、瓦斯压力、抽采影响半径等参数。是否按

规定编制并更新矿井瓦斯地质图和工作面瓦斯地质图。是否按规

定建立瓦斯抽采系统，抽采系统能力是否满足要求，是否编制瓦

斯抽采设计，抽采钻孔的施工、计量等是否按规定进行管理，进

行抽采的采掘工作面是否开展抽采达标评判。是否按规定开展瓦

斯分析预警，瓦斯涌出异常或出现煤炮声、顶钻、夹钻、喷孔等

动力现象，是否停止作业、撤出作业人员，采取措施并按规定进

行鉴定。是否落实瓦斯超限停电撤人、分析原因、停产整改和追

究责任四项措施。是否按规定开展瓦斯检查，入井人员是否按规

定携带瓦斯检测仪。是否按规定采取隔爆措施。采掘部署是否有

利于瓦斯治理，能否保证瓦斯治理的时间、空间，“三量”是否

符合规定，尤其是低瓦斯矿井是否存在无风微风、超能力、超强

度组织生产的行为。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是否坚持区域综合防突措施先行、局部综

合防突措施补充的原则；是否编制区域防突措施规划和年度实施

计划并落实，矿井的开拓区、抽采区、保护层开采区和被保护层

有效区是否合理配置；矿井、采区、工作面等两个“四位一体”

防突设计和措施审批及落实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对两个“四位一

体”综合防突措施的实施进行全过程管理；是否开展开采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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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论证，优先选取无突出危险或者突出危险程度较小的煤层

作为保护层开采，同时抽采被保护层和临近层的卸压瓦斯；无保

护层开采的是否按规定采用穿层钻孔预抽煤层瓦斯；防突措施钻

孔的施工是否按规定采取防止瓦斯超限和喷孔顶钻伤人等措施

或使用远程操控钻机施工，钻孔施工时受威胁的掘进工作面以及

回风流中的采掘工作面是否停止作业；钻孔预抽煤层瓦斯的有效

抽采时间是否符合规定；应力集中范围内安排其它工作面同时进

行回采或掘进是否符合规定距离，施工防突措施钻孔回风侧是否

设置甲炕传感器，井下明火作业是否制定专门的安全技术措施；

采用钻屑指标法进行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和防突措施效果检

验厚度超过 5 米的煤层，巷道上方或下方煤体是否增加预测钻孔；

石门揭煤作业程序是否按照规定要求执行；突出煤层煤巷掘进工

作面前方遇到落差超过煤层厚度的断层，是否参照石门揭煤的措

施执行；避难桐室、压风自救装置设置地点是否符合规定。

（四）安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按要求进

行升级改造并组织验收，运行是否正常，断电是否可靠。甲炕等

传感器设置地点，报警、断电、复电浓度和断电范围设置是否符

合要求。安全监控设备是否每月至少进行 1 次调校、测试，甲炕

传感器是否按规定进行调校并测试甲炕电闭锁功能。矿长和总工

程师是否每天审阅安全监控日报表，是否分析变化趋势。系统发

出报警、断电、馈电异常等信息时，是否采取措施进行及时处理，

并立即向值班矿领导汇报，处理过程和结果是否进行记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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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显示和控制终端是否设置在矿调度室，是否能全面反映

监控信息。

（五）矿井防灭火措施落实情况。开采容易自燃或自燃煤层

的矿井，是否编制防灭火专项设计并落实，是否建立自然发火监

测和防灭火系统。是否对采空区、巷道高冒区和煤柱破坏区采取

预防自然发火措施，井下充填材料是否采用发热材料。是否按规

定对井下火区进行管理。动火作业是否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按规

定审批。是否按规定设置矿井消防供水系统。

（六）煤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矿井是否建立防尘供水系统。

是否按规定采取隔绝煤尘爆炸的措施。是否制定清除巷道浮尘 、

清扫冲洗积尘、撒布岩粉、定期对主要大巷刷浆、运煤系统喷雾

降尘等综合防尘措施，并严格落实。采掘工作面是否按规定采取

湿式钻眼、冲洗巷帮、水炮泥、爆破喷雾、装煤岩洒水和净化风

流水幕等综合防尘措施。采煤工作面是否按规定采取煤层注水防

尘措施。采煤机、掘进机是否采用内、外喷雾措施。

（七）落实《河北省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办法》情况。

六、监察方法

各检查组要严格按照“十步十字”工作法要求开展监察执法。

（ 一 ）编制现场检查方案。监察前要掌握和分析被监察矿井

的基本情况、通风系统、防火注浆系统、运输系统、采掘作业地

点、灾害情况以及远程监察、 “两图三报表”等情况，按照监察

内容结合煤矿实际，采取“一矿一策”“一区一策”“一面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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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煤矿安全监察执法系统的对应内容进行勾选，有针对性地制

定现场检查方案和现场检查表，做到精准执法。

（二）召开预备会。监察前，由各组组长主持召开预备会，

煤矿主办联络员介绍煤矿自查自改的情况、近期重大安全风险、

2019年对该矿监察执法矿次和隐患查处情况，并对照矿井采掘工

程平面图、通风系统图、防火注浆、防尘、抽采瓦斯等管路系统

图，介绍矿井各大系统、采掘工作面分布、瓦斯治理、提升运输

等情况，深度剖析矿井当前存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分析安全生产

的薄弱环节和可能存在的隐患，确定现场检查的头面、系统及查

阅的相关资料，对现场检查方案进一步补充完善。

（三）现场检查。按照预备会分析的情况，带着问题开展监

察。按照现场检查方案及现场检查表逐项逐地检查，检查表由检

查人员签字确认并留存分局。井上、下监察使用好执法记录仪、

执法终端和各种仪器仪表，发现问题果断处理并取得书证和记录

影像资料，井下现场携带仪器实测数据。

（四）集中分析讨论。对现场查出的问题和隐患梳理汇总，

组长组织对问题进行讨论，对问题定性分析，确定处理处罚意见。

（五）文书制作。监察过程中，严格使用执法系统制作文书，

由隐患发现人向文书制作人发送隐患。对所查问题做出现场处理

决定，并向被监察矿井进行通报。

（六）总结报告。各组指定专人负责本次专项监察报表及总

结报告的收集报送工作，并按时报省局联系人。采用分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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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

1. 每月 2 日前各检查组将上月专项监察开展情况、工作进展，

查处的重大隐患和问题明细（附件2 ），查处的典型案例，发现的

突出问题和建议，专项监察执法情况统计表（附件1 ）报省局。

2. 7 月 5 日前各检查组将“一通三防”专项监察情况形成专题

总结报告（含附件），分析“一通三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加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的措施和建议，总结好的做法，形成

书面报告报省局。

（七）问题反馈。对矿井监察完成后集中向其上级公司及其

主要负责人通报监察情况，并及时下达《加强和改善安全管理意

见书》。对发现的典型违法违规行为、重大事故隐患以及共性问

题，向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报告、通报，并提出意见建议。

七、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产煤市安全监管部门和各监察分局

要督促煤矿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开展自查自改，对企业自查发现且

已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的隐患和问题，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对辖区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 2019年瓦斯超限2次及以上和

两年内发生过瓦斯事故的低瓦斯矿井进行梳理，优先开展专项监

察，对“两节、两会”期间停产停工的煤矿，在其复产复工后要

及时安排开展专项监察；要用好2019年煤矿安全“体检”“会诊”

等成果，贯彻“计划监察”的执法宗旨，针对性地制定《检查方

案》、确定现场监察内容，做到“一矿一策” “一区一策” “一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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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策”。

（二）煤矿企业要积极开展自查自改。各煤矿企业将本通知

及时下发至所属煤矿，并督促煤矿制定工作方案，对照专项监察

内容进行自查自改，对自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要按照“五落实”的

要求进行整改，并形成自查报告， 2月 16 日前将自查自改报告纸

质版（盖公章）和电子版报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煤矿安

全监察分局。

（三）统筹抓好专项监察。将专项监察与煤矿集中整治、煤

矿重大灾害防治、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和“学法规、抓落实、强管

理”活动等工作有机结合，确保专项监察取得实效。

（四）强化监察执法。重点检查重大灾害是否做到超前治理，

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事故隐患是否消除。对发现的隐患，要责令

煤矿立即排除；重大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

要责令煤矿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由地方政府

挂牌督办；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要依法处罚特别是对

存在重大隐患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继续组织生产的，要依法责令

停产整顿、严肃查处并曝光公示，同时要按照《关于煤矿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监察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倒查“关键少数”

责任，要用好约谈、 “黑名单

责问责 o

（五）廉洁执法。各组轻车简从、廉洁自律，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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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监察分局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除开澡集团、冀中能源

集团之外的煤矿企业。

省局联系人和电话：檀新忠： 18830188978

杨鹏： 18830188970

电子邮箱： ajyc6666ill163. com 

附件： 1. “一通三防”专项监察执法情况统计表

2. 重大隐患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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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一通三防”专项监察执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截至日期： 年月 日

停止
停止使 从危险

暂扣 吊销
实施 纳入 提请

监察矿
一般

重大
下达

行政 罚款
作业

用相关 区域撤
安全 安全

联合 “黑 关闭
井（矿

隐患
隐患

执法
处罚 （万

采掘
设施、设 出作业

生产 生产
惩戒 名单 矿井

曝光
（条 文书 工作 许可 许可 （次）

次） （条〉
（份〉

（次） 元〉
面

备（台、 人员
证 证

（矿 （矿 数

（个）
套〉 〈次〉

（个） （个）
次〉 次〉” （处〉

填报人： 联系电话：

4 
咱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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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重大隐患明细

填报单位： 截至日期： 年月 日

整改情况（己整
米取的主要防

序号 地市 煤矿名称 重大隐患内容 挂牌督办单位
改／正在整改）

范措施（正在整
改的填写）

填报人： 联系电话：

「0
1Ei 



（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本机关：局领导，政策法规处，安全监察一处，安全监察二处，科

技装备处，事故调查处。

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 2020 年 1 月 22 日印发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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